
10.昆明市出租汽车市场稽查交通行政执法工作流程 

实施部门：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市场稽查科。 

执法地点：昆明市主城五区行政区域范围（主要为昆明火车站、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 

联系电话：0871-65700694。 

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 

（二）《昆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修订）》第六条、第十

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 

（三）《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四十一

条。 

（四）《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第 63号）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 

（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 

（六）《云南省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一条、第六条、第二

十九条、第三十三条。 

执法流程： 

一、检查 

根据投诉举报、上级交办、专项整治行动或例行巡查的工作安排，

在昆明市主城五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对客运出租汽车市场行政相对人

实施现场检查，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抽查频次。

受检车辆无违法违章问题，则礼貌放行；发现涉嫌违法违章车辆，待

其行驶至视线良好、路面开阔地段时，发出停车检查信号，实施检查。 

检查过程中，遵守以下规定： 

（一）实施行政检查时，执法人员应当携带执法记录仪、对讲机

等执法装备； 

（二）实施行政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出示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并说明检查事由； 

（三）将涉嫌违法违章车辆和乘客引导至安全区域； 

（四）仔细查看受检车辆，向驾驶员、乘客初步了解情况。 

（五）根据道路条件和交通状况，选择不妨碍通行的地点进行，



在来车方向设置分流或者避让标志，避免引发交通堵塞； 

（六）对拒绝接受检查、恶意闯关冲卡逃逸、暴力抗法的涉嫌违

法车辆，及时固定、保存现场证据，或者记下车号依法交由相关部门

予以处理。 

二、现场调查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受检车辆存在拒载、议价、绕道、驾无资、

非法营运等运营违章情况的，进入现场调查环节。 

1.现场制作询问笔录，须司机、乘客分开； 

2.现场询问驾驶员或乘客不能采用恐吓、利诱等违规方式方法。 

3.执法过程须录像或录音的，尽量采用全程录制的方式。 

现场调查结束后，对事实基本清楚、有证据材料支撑的，可以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涉嫌违法的车辆进行登记保存或扣押车辆，并开具

相关法律文书，连同调查材料一同移交投诉与违章处理科，移交工作

须在 2日内完成，并作好登记统计。 

登记保存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实施前须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三）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登记保存或扣押理由、依据以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五）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

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六）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

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七）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

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本单位

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扣押车辆应遵守以下规定：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

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扣押车辆，并责令当事人 15 日

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一）无车辆营运证件又不能当场提供有效证明的载客营运车辆； 



（二）使用无效道路运输证的客运出租汽车； 

（三）使用伪造、变造的巡游车专用牌照的车辆。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对扣押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

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扣押车辆后，应当在 30

日内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

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依法处理完毕的，交通运输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返还扣押车辆。违法行为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公告发布 90日内仍不履行的，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扣押车辆依法作出拍卖等处理；被扣押

车辆属于拼装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移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处理。 

三、立案后调查 

立案后，发现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存在不合法、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或不具备关联性的，市场稽查科执法人员应该通过下

列方式继续收集完善证据： 

（一）询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听取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的陈述、申辩;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 

（三）通过技术系统、设备收集、固定证据； 

（四）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问题进行鉴定; 

（五）对案件相关的现场或者涉及的物品进行勘验、检查; 

（六）依法收集证据的其他方式。 

执法人员在初步调查结束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主要证据齐全

的，应当制作案件调查报告，经调查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提出处理意

见，报投诉与违章处理科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 

 
 


